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民國 114.年 12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5 點整 

二、 開會地點：奇美醫院 第五醫療大樓 5 樓 563 會議室 

三、 主持人：鄭愛琴 理事長            紀錄：陳涓 秘書  

四、 出列席人員：22 名〈附件一〉 
應到人數－理事 15 名、監事 5 名、總幹事、秘書 1 名 

實到人數－ 14 名 

請假人數－  7 名  

五、 主席致詞： 

(一)  歡迎渤珅理事加入公會理監事團隊 
(二) 首先謝謝 11/1 大會在佳原常務帶領學術與公共事務委員會委員規劃、及

懿珊監事長與提供餐點握旋與當日出席理監事們，順利舉行。 
(三) 第 4 屆第 1 次 27 大醫事團體聚餐預計 12/14 在桂田酒店中午，請伙伴們

們報名參與。 
(四) 全聯會 114 年會員大會預計 12/13 在嘉義長庚醫院，8:30-17:00，請各位

會員代表踴躍出席參與，請記得去會員代表處簽名。  



(五) 接下來請總幹事依接下運用手機來進入公會網站流程，請各位拿起手機
一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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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推選會議記錄簽署人：胡華瑋、高佳瑜 

七、 報告事項： 

(一) 各委員會／主委／委員／職責說明 

1. 理事長：鄭愛琴     總幹事：劉祐勳     秘書：陳涓  

1-1 負責及協助公會委員會執行。 

1-2 公會及會員資料檔案建立、追蹤、管理。 

1-3 會員相關事務及會務管理。 

2. 政策法規委員會 

主委：高靜綿       委員：高佳瑜、羅蓓怡 

2-1 建立全聯會提供各公會網頁之內容原則及其流程等各項資源，服務會

員。 

2-2 研擬每年兩期提供全聯會之會務訊息原則或其辦法。 

2-3 研擬公會審查會員申請「資深呼吸治療師」的流程。 

2-4 研擬接受相關機關函囑查察事項、會員申辦之流程，如對呼吸治療業

務之委託或諮詢事項。 

2-5 整合本公會內會員之呼吸治療師之人力、機構、業務及問題之統整與

分析。 

2-6 研擬與檢視相關法規、政策與制度，給付辦法、醫療福利政策等資

訊，如促進呼吸治療師組織、社會地位之健全。 

2-7 及發展事項、參與有關政治法規、人力資源及維護保障呼吸治療師之

業務權益 

3. 財務委員會 

主委：胡華瑋       委員：沈渤珅、王孟俐 

4-1 建立與修訂年費繳交作業流程。 

4-2 建立與修訂入會會員繳交會費作業流程。 

4-3 研議本公會差旅費用管理辦法建議案及財務分析。 

4-4 研議編列年度預算、決算及預決算之審核、稽核及執行等辦法或流

程。 

4-5 經費收付之審核與總務庶務之處理。 

4-6 相關採購、財務及財產之管理，如物品之採購、保管財產之登錄管

理、各項物料資料檔案管理。 

4. 學術與公共事務委員會  

主委：鍾佳原       委員：陳婉玲、謝旻凌、王盈婷、呂錦慧 

3-1 擬定公會主導開課之學分認定及其相關課程及公會送審辦理研討會流

程建立。 

3-2 研擬每年會員大會繼續教育之規劃、會場場地(如以醫學中心為先，區

域醫院為後)、審核與活動辦理的流程。 

3-3 研議本公會會員參與全聯會之理監事名單、全聯會會員代表名單等辦

法。 

3-4 與全國聯合會、其他呼吸治療師公會其他呼吸治療師公會之交流活動

安排、國際呼吸治療業務之交流活動安排。 



5. 會員福祉與會務委員會 

主委：黃柏豪       委員：李幸珊、鄭湘頻 

5-1 研議與規劃會員入會與退會及會員團保之加退保，申請理賠等相關事

宜。 

5-2 規劃與辦理年度工作計畫及工作報告資料建檔。 

5-3 研擬會員會籍之審查，會員意見事項溝通與處理等流程。 

5-4 規劃與辦理會務活動流程如一般會務、事務規劃與處理。 

5-5 維護及增進會員共同權益與福祉事項，促進會員情誼資訊交流。 

(二)  會務報告:劉祐勳總幹事報告 

1. 會員人數：統計至 114 年 11 月 20 日止，總共 212 位。 

1-1 會員分配表： 

醫學中心(2 間) 85 位；區域醫院(6 間) 71 位；地區醫院(14 間) 43 位；

居家護理所(6 間) 10 位；居家呼吸照護所(2 間) 3 位；總共有 212 位。 

醫院等級／醫院名稱 會員人數 

醫學中心－2 間 8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5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32 

區域醫院－6 間 7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2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13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8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10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13 

地區醫院－14 間 4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8 

郭綜合醫院 6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9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4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3 

永和醫院 2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3 

營新醫院 1 

開元寺慈愛醫院 RCW 1 

台南仁村醫院 1 

晉生醫療社團法人晉生慢性醫院 1 

仁愛醫療社團法人仁愛醫院 1 

永達醫療社團法人永達醫院 1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斗六分院 1 

居家護理所－6 間 10 

宜康居家護理所 2 

健新居家護理所 1 

嘉樂居家護理所 1 

佳安居家護理所 4 



 
 

  

宜松居家護理所 1 

康健內兒科診所 1 

居家呼吸照護所－2 間 3 

康芯居家呼吸照護所 2 

全愈呼吸照護所 1 

30 間醫療院所 212 位 



2-1 會員分配圖： 

 
 

2. 114 年 9 月 1 日～114 年 11 月 30 日公文往來狀況 

2-1 收文 

公文日期 發文單位 主旨 公文字號 

1140903 臺南巿政府社會局 

 

1141251847 

1140915 
社團法人台南市牙醫師公

會  

003 

1140919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1140173902 

1141020 臺南巿政府社會局 
 

1140181477 

1141009 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  066 

1141117 臺灣真善美醫事放射學會  11400048 

1141119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1140199617 

醫學中心

40.1%

區域醫院

33.5%

地區醫院

20.3%

居家護理所

4.7%

居家呼吸照護所

1.4%

會員分佈圖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居家護理所

居家呼吸照護所



 

2-2 發文 

發文日期 受文單位 主旨 發文字號 

1140919 臺南巿政府社會局 
主旨：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第五屆第五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1140901 

1140922 臺南巿政府社會局 
主旨：114 年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召開通

知。 
1140902 

1141116 臺南巿政府社會局 
主旨：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會議記錄。 
1141101 

1141111 臺南巿政府社會局 
 

1141102 

1141113 全體理事、監事及總幹事 
主旨：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第五屆第六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開會通知。 
1141103 

 

 

 

 

3. 工作執行報告 

3-1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研討會已於 114 年 11 月 1 日星期六順利舉 

辦完成。會員大會實際出席人數總計 108 名，委託書 36 名；研討會實

際參加人數總計 76 名。 會議記錄已完成，經會議記錄簽署人審核確

認，已寄發社會局備查。研討會學分資料亦已上傳衛福部繼續教育積

分系統網站登錄完成。 

 

(三) 財務委員會：胡華瑋常務理事報告 

1. 114 年 1 月～11 月收支現況報告 (收入結算日:11/30) 

 

 

2. 114 年年度紀念品個人會員人數共有 202 位，實際領取人數為 197 位。 

  



(四) 政策法規委員會：高靜綿常務理事報告 

115 年符合申報資深、典範、優良呼吸治療師初審名單： 

1. 典範呼吸治療師:公會年資登記至 115 年 6 月達 30 年，符合申請典範呼吸治

療師初審之會員共有 7 名： 

醫院名稱 姓名 公會年資登記至 115 年 6 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劉麗萍 30 年 10 月 

高麗婷 30 年 9 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林君薇 30 年 8 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劉惠玲 30 年 2 月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

人台南新樓醫院 
許秀菁 30 年 1 月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李幸珊 30 年 6 月 

郭綜合醫院 王中蘭 30 年 6 月 

2. 資深呼吸治療師:公會年資登記至 115年 6月達 20年，符合申請資深呼吸治

療師初審之會員共有 2名： 

醫院名稱 姓名 公會年資登記至 115 年 6 月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

學興建經營 
陳香如 

20 年 10 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林宜潔 20 年 5 月 

3.優良呼吸治療師：由本公會理監事會提名推薦，參與選拔。 

(五) 學術與公共事務委員會：鍾佳原常務理事報告 

 

114 年醫療學術研討會於 11月 1 日順利舉辦完成。  

本次研討會學分屬性最後經由學會核定為：專業 2 學分。 

(六) 會員福祉與會務委員會：黃柏豪常務理事報告 

1. 114 年 9 月 1 日～114 年 11 月 30 日止，通過入會與退會名單： 

1-1 入會 7 名： 

張月雪、徐家偉、徐崨菥、林逸柔、楊桭硯、吳富貴、李佳穗 

1-2 退會 4 名： 

何芝綾、葉 蓁、鐘潔昕、陳永叡 

1-3 停業歇業：無 

2. 會員總名單 (統計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會員總人數：212 位。 



 
八、 討論提案： 

 

(一) 第一案號  提案者：政策法規委員會 

【案由】： 審議民國 115年度台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相關「人民團體會務

輔導教育訓練」課程，請審議參加課程人選及其因應事項。 

【提案說明】：  

 

1.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於民國 114 年 9 月 3 日發文(發文字號:南市社團字第

1141251847) 辦理「人民團體會務輔導教育訓練」課程(參加對象-台南市

各類人民團體之理事、監事、會務工作人員)，上午場課程-理監事選舉時

案例分析，下午場課程-人民團體相關法條分析。本公會理監事及會務人

員表示欲參與課程，但每個團體限報 2 人，名額 150 人，額滿截止。 

2. 經本委員會主委於民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請教人民團體科人員，其人員 

表示: 民國 115 年若辦理相關「人民團體會務輔導教育訓練課程」-包括 



辦理日期、地點、參加對象、課程主題仍規劃中。        

【辦法/方案】: 

1. 參加課程人選順序如下: 

1-1理監事參加(考量公會理監事們在公會擔任職務的永續性及傳承性)； 

            並依「課程屬性指派相關委員會成員」參加，若前者無法參加時，再依「對

課程有興趣者優先輪流」參加。 

1-2 理監事參加(考量公會理監事們在公會擔任職務的永續性及傳承性)； 

             並依「對課程有興趣者優先」參加。 

1-3 理監事參加(考量公會理監事們在公會擔任職務的永續性及傳承性)； 

             並依「輪流參加課程」參加。 

1-4 指派會務工作人員(總幹事、秘書)參加。 

2. 因應事項:  

依本公會差旅辦法給予出席費補助；並視課程議題，課後於理 

      監事會議報告，另視需要於會員大會進行相關課程知識分享。 

【議決】:  

方案序 提案內容 理監事出席人數 同意票數 不同意票數 

方案 1 

如 1辦法順序

1-1→1-2→1-

3→1-4 

14 14 0 

方案 2  如 2辦法 14 11 0 

(二) 第二案號  提案者：會員福祉與會務 黃柏豪理事 

【案由】： 會員辦理入會，其資料繳交及費用齊全後，予以發給入會證

明。後續來辦理退會之情況處理。 

【提案說明】：  

1. 現況說明：按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九條： 前條會

員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員捐款，於會員退會時均不得請求退還。

(如附件二) 

2. 問題說明：會員申請公會入會證明後，而申請辦理退費者。a.未到醫



院就職而離職者；b.執登後到醫院就職數日後離職，而辦理退費者。 

【辦法/方案】: 

1.已發給公會入會證明及完成辦理執業登記與就職者，則依【台南市呼

吸治療師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九條： 前條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

員捐款，於會員退會時均不得請求退還。】 

2.如理監事會議討論審視同意後，則【新增】至【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

會入會、退會、變更會籍辦法】裡之【2.退會】細則。其內容為【已發

給公會入會證明及完成辦理執業登記與就職者，則依台南市呼吸治療師

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九條： 前條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員捐款，

於會員退會時均不得請求退還。 (如附件三) 

  



 

修改前 修改後 修改說明 

退會：填具會籍變更申

請書，備妥文件 3、、6 及

開立退會證明書，退出

國泰團保。 

根據呼吸治療師法：第

十一條：呼吸治療師歇

業或停業時，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

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

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違反第十

一條第一項處新台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 

退會：填具會籍變更申

請書，備妥文件 3、、6 及

開立退會證明書，退出

團保。 

根據呼吸治療師法：第

十一條：呼吸治療師歇

業或停業時，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

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

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違反第十

一條第一項處新台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 

已發給公會入會證明

及完成辦理執業登記

與就職者，則依台南市

呼吸治療師公會組織

章程第三十九條： 前

條會員入會費、常年會

費及會員捐款，於會員

退會時均不得請求退

還 

新增：已發給公會入會

證明及完成辦理執業

登記與就職者，則依台

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組織章程第三十九條： 

前條會員入會費、常年

會費及會員捐款，於會

員退會時均不得請求

退還；若已發給公會入

會證明而未完成去辦

理執業登記，因已入團

體保險及使用相關文

書資料審查，應收取行

政規費 200 元。 

 

        【議決】: 出席理監事人數：14位，同意: 14 票，不同意: 0 票 

  



 (三) 第三案號  提案者：鄭愛琴理事長與黃柏豪常務理事 

【案由】: 辦理停歇業之會員，其當年度其公會團保是否保留其資格。 

【提案說明】:  

1 .現況說明： 

1.1 台南市各醫院目前對於員工停歇業(如：留職停薪與育嬰留停……

等)之年度會費繳納規範不同，如奇美醫院仍會幫會員繳納。 

1.2 每年三月底各醫院或會員本人需完成繳交會費(新台幣 3600元)繳

費證明。 

1.3 每年七月則會根據最優保險內容，執行團體保險之保險契約內容簽

訂。 

         2. 問題說明：辦理停歇業之會員，其當年度其公會團保是否保留其資格。 

【辦法/方案】: 

1.每年三月底【完成】繳納當年會員常年會費(新台幣 3600元)者，則

於七月執行執行團體保險之保險契約時，【保留】其團體保險資格。 

2. 每年三月底【未完成】繳納當年會員常年會費(新台幣 3600 元)者，則於七月執行

執行團體保險之保險契約時，【取消】其團體保險資格。 

【議決】: 出席理監事人數： 14 位，同意:  14 票，不同意: 0 票 

 

(四)第四案號 提案者：鄭愛琴理事長 

 

【案由】:  

曾桂玲理事請辭常務理事與理事職務，請審議由。 

【說明】: 

曾桂玲理事於 114年 11月 5日因請辭常務理事與理事職務。（附件四） 

【辦法】: 

1. 呈請理監事會准予曾桂玲理事請辭。 

2. 依照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及第五屆理監事選舉會議紀錄:依後補理事

順序林懿莘已於 114年 7月 3日退會，故接續順位由沈渤珅理事來遞

補。(附件五) 

 



 

【議決】: 

方案序 提案內容 理監事出席人數 同意票數 不同意票數 

方案 1 如辦法所示 14 14 0 
 
 

 

(五)第五案號 提案者：學術與公共事務委員會鍾佳原常務理事 

 

【案由】:  
 

114 年會員大會暨研討會會後對於流程建議事項進行討論，請審議由。 

 

【說明】:  
  

以下討論事項由「學術與公共事務委員會」提出。再請理監事們共同討 

論與表決之，討論：餐點部分好像比較容易有 trouble shooting，不管是在一開始

的訂購，會後的領取流程，或是領取後可能產生的食安問題都會容易有難以掌控的

時候在此建議: 

 

食品選擇以乾料為主 

 

【議決】: 出席理監事人數： 14 位，同意: 14 票，不同意: 0 票 

 

  
 

九、 臨時動議： 

 
 

十、 監事會報告: 

 

十一、 散會： 

本會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日期：115 年 3 月 4 日(三)  

地點：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 552(待借中)會議室 

 

十二、 會議簽署人：  

 

十三、 會議簽署人：



〈附件一〉簽到單 

 

 
 

  



〈附件二〉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九條 

 

 
 



〈附件三〉 

 

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入會、退會、變更會籍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17 日合併專案小組制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08 月 17 日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23 日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03 年 04 月 25 日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4 年 08 月 27 日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5 年 04 月 22 日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26 日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6 日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06 年 08 月 25 日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3 日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一、 準備文件： 

1. 入會申請書並黏貼正面半身照片一張。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3. 呼吸治療師證書正面影印本一份。 

4. 身分證影印本正、反面一份；委託代辦需附上如同填寫委託書，並蓋上本人私章（註明與正本無誤） 

5. 在職證明影印本一份：內容需含執行呼吸治療師業務等之在職證明。 

依本公會章程第六條第一項條文－個人會員：凡領有呼吸治療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呼吸治療師業務者，

依呼吸治療師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均應加入本會。 

6. 離職證明影印本一份。 

7. 育嬰假證明或病假證明或特殊原因留職停薪證明影印本一份。 

8. 停業歇業復職證明影印本一份。 

9. 現場辦理時正本文件（第 2～8 項）需一起帶來核對資料。 

10. 新入會繳費：繳交手續費 200 元、個人會員入會費 1400 元及常年會費 3600 元；相關會員入會費 500 元及常年

會費 1200 元。 

＊ 傳真／mail 辦理新入會會務，經過查詢核對後匯款金額溢繳，用電話／mail 通知後 14 天內（含例假日）自行向

公會預約退款，逾期就不退費。 

＊ 以上辦理事項若是採取傳真／Email 方式，需於繳交準備文件上（第 2～8 項）蓋上『本人私章』以確保與正本無

誤，並註明回傳的電話／mail（新入會和復會之繳費收據正本會另外郵局寄件），請於祕書上班時間內來電確認

有無收到資料，避免辦理遺漏而損害會員的權利與福利。 

二、 各項手續之必備文件：個人親自來辦理，團體者亦可由醫院專屬人員來辦理或傳真／Email 方式受理 

1. 入會：初次、退會超出一年復職者或由其他呼吸治療師公會移入者，填具並備妥以下文件 1、2、3、4、5、10 及

開立入會證明書、繳費收據，加入國泰團保。 

2. 退會：填具會籍變更申請書，備妥文件 3、6 及開立退會證明書，退出國泰團保。 

根據呼吸治療師法： 

第十一條：呼吸治療師歇業或停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已發給公會入會證明者，則依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九條： 前條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員捐

款，於會員退會時均不得請求退還。 

3. 復會：退會後於當年度復會（以每年 12 月 31 日為會計年度截止日）或停業歇業期滿復會者，給予開立會員證明

書、繳費收據，加入國泰團保。 



(1) 開立會員證明書條件： 

          A. 已繳清當年度（1～12 月）年費$3600 者： 

               a. 退會後於當年度復會→只需繳手續費 200 元。 

            B. 未繳滿當年度（1～12 月）年費者：需繳當年年費 300 元／月、手續費 200 元。  

(2) 需填具會籍變更申請書，並備妥 

            A. 退會後於當年度復會→文件 3、5。  

            B. 停業歇業期滿復會者→文件 8。 

4. 變更： 

(1) 變更基本資料（如變更姓名…）：需填會籍變更申請書及文件 3、4 和變更證明如戶籍謄本等相關證明，開立會

員證明書。 

(2) 同一公會內執業場所變更：填具會籍變更申請書及文件 3、5（或其他變更證明），並附上貴院（所）RT 人數

總名單，開立會員證明書。  

5. 停業歇業：會員請育嬰假或病假或特殊原因留職停薪而選擇停業歇業時，需填寫停業歇業會員同意書（一式二

份，公會及申請人各保留一份），備妥文件 3、7 及開立會員證明（一式二份，公會及申請人各保留一份）。 

6. 執照更新：含執照遺失補申請會員證明，請先上醫事網站查詢是否符合換照資格，及已繳當年度年費，在電話／

mail 告知會員姓名、RT 證書字號，待查詢確認符合後，會以傳真／mail 回傳會員證明書。 

三、 繳交會費： 

直接劃撥至戶名：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鄭愛琴，郵政帳號：31529389；請註明醫院及會員姓名。 

四、 請事先電話預約辦理： 

會務時間：週一～週五，上午 9:00 至中午 12:00（例假日休息） 

會務電話／傳真：06-2526175 

會務信箱：tainan.rt101@gmail.com 

會務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第二醫療大樓 3 F 呼吸治療科 

  



〈附件四〉 

 

  



〈附件五〉 

 

 

 



 
 

 

 


